
獄
悼
干
係
城

街
並
拍
至
百

人
以
上
供
朵

一一小
。
(二
交l
O
OH
)

。
(二
毛
l
OO
H
〉

@
(二完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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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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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(一一
否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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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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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六
六
|
O
二

響
馬
強
盜 話~l

例

存

卷
二
十
六

五
九
O

反
得
財
叉
未
做
人
，
首
犯
設
新
組
給
官
兵
為
奴
;
從
犯
杖
一
百
，
流

三
千
血
。

此
條
依
前
必
問
刑
條
例
，
順
治
三
年
採
簧
蟬
話
添
入
小

泣
，
並
於
行
句
「
敘
」
下
叫你
「
傷
」
竿
，
辨
正
三
年
州
注
。

【
謹
按
〕
打
劫
牢
獄
，
與
劫
囚
律
巳

參
君
。
干
係
俯
門
，
與
行
竊
術
叫
的
例
。

參
焉
。

但
得
叫
川
有
皆
斬
，
律
本
從
殿
，
此
例
一
小
分
得
財

亦
斬
，
並
加
梟
示
，
則
更
嚴
矣
。

而
未
得
財
傷
人
，
此
以

一
人
問
斬
，
其
除
均
純
死
罪
，

未
解
其
故
?
亦
興
，
不
分
許
從
之
律
背
心
不
符
。

乾
盜

四
年
刑
部
議
被
安
徽
巡
撫
陳
國
陣
咨
稱
.. 

「
強
海
殺
人
等
項
，
如
係
給
首
下
手
行
兇
，
將
海
首
斬
束
;
如
係
M
W
U
踩
下
手
行
兇
，

即
將
下
手
行
兇
之
w
m盜
，
並
造
意
料
約
，
以
致
夥
採
殺
人
放
火
之
路
首
，
均
擬
晰
朵
。
」
其
傷
人
未
得
財
，
首
犯
研
候
，

是
否
以
原
起

意
之
人
為
首
?
抑
係
以
下
手
之
人
為
首
?
並
未
敘
阱
。
竊
調
未
得
財
叉
未
傷
人
，

其
首
從
自
易
分
別
。

傷
人
而
未
得
肘
，
若
以
下
手
之

人
為
首
問
珊
，
起
怒
之
犯
與
隨
同
上
談
並
未
動
手
者
，
均
擬
迫
罪
，
且
將
首
犯
以
為
從
論
，
似
嫌
未
協
。

若
以
起
意
之
人
為
首
，
下
手

，

傷
人
興
未
經
動
于
者
二
體
擬
遣
，
亦
嫌
輕
縱
。
且
例
文
明
言
首
犯
斬
眩
候
，
為
從
發
追
為
紋
，
與
下
首
犯
間
進
從
犯
間
流
，
同
一
文
義

。
似
不
論
何
人
下
手
傷
人
，
均
應
將
起
背
心
之
犯
擬
斬
，
自
係
嚴
懲
首
惡
之
意
，
與
奪
犯
侮
差
等
例
@
亦
屬
相
符
。
第
近
來
辦
理
搶
奪
案

件
，
均
以
下
手
之
人
為
首
，
並
不
以
起
意
料
搶
之
人
為
首
。
設
有
諮
犯
二
人
，
刃
傷
寧
主
二
人
，
並
未
得
財

;

在
搶
案
，
尚
應
將
下
手

之
犯
，
均
擬
死
罪
，
盜
案
較
搶
奪
為
重
，
祇
將
首
犯
一
人
擬
斬
，
較
之
搶
案
，
辦
理
反
艦
。

似
應
將
首
犯
及
下
手
傷
人
之
犯
，
均
問
擬

斬
候
，
餘
俱
發
逍
為
蚊
'
庶
無
窒
礙
。
即
如
用
藥
迷
人
未
得
財
之
棠
，
例
以
首
先
傳
授
藥
方
，
及
下
手
用
藥
迷
人
之
犯
，
均
擬
斬
候
，

此
例
何
獨
一
小
然
?

再
查.. 

國
財
害
命
案
內
，
傷
人
未
死
而
得
財
一
層
，
為
首
斬
候
，
為
從
刃
傷
及
折
傷
以
上
絞
候
，
亦
係
以
起
意
之
人
為
首
。
此
處
以
起
，

意
之
人
為
首
，
自
如
疑
義
，
未
使
牽
引
搶
奪
例
文
，
致
多
窒
礙
。
如
謂
起
意
者
祇
圍
得
財
，
並
無
傷
人
之
心
，
未
使
寬
下
手
，
而
獨
嚴

起
意
，
彼
奪
犯
殺
傷
差
，
叉
何
以
起
意
之
人
為
首
耶
?

一
、
凡
響
馬
強
盜
，
執
有
耳
矢
軍
器
，
自
日
邀
劫
道
路
，
贓
證
明
白
者
，
俱
不
分
人
數
多
寡
，
會
否
傷
人
，
依
律
處
決
，
於
行
劫
處
梟
首
一
本

:
如

附
加人
不
得
財
，

首
犯
，

斬
股
候
;
為
從
，

發
新
疆
給
官
兵
為
奴
。
如
未
得
財

眾
。

|
l

其
江
洋
行
劫
大
盜
，
俱
照
此
例
立
斬
梟
示
。

J
J
d

叉
未
傷
人
，
首
犯
，
發
怖
恤
給
官
兵
為
奴
;

為
從
，
枝
一
百
，
流
三
千
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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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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賊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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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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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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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
(日

z
i

情
悟
二
年
九
月
刑
科
給
一
爭
中
關
恬
言

.. 
伴
有
決
不
待
時
、

秋
後
處
決
二
款
。
如
有
終
于
獲
響
馬
及
大A

、
係
前
明
問
刑
條
m
v
。

-
|
|
夥
強
張
百
人
以
上
，
干
係
絨
他
街
門
，
贓
證
明
白
，
即
時

室
的
審
訣
，

不
必
概
候
決
蟬
，
從
之
。
』
、
係

此
例
原
係
二
條.. 

一

慷
懈
五
十
年
刑
部
識
破
除
懶
巡
撫
慄
忱
限
題
擎
潛
伏

m
首
僻
山
凡
案
內
居
唯{F
U
例
。
做
臉
五
年
終
併
'
幕
慶
六
年
改
﹒
短
。

隅
怯.. 
響
馬
，

謂
有
響
前
為
號
也
。
乘
馬
持
械
，
白
晝
公
行
，
其
罪
重
於
強
盜
，
故
梟
示
以
別
之
。

【
謹
按
】
此
等
類
於
搶
奪
，
覺
強
盜
也
。
不
分
人
數
多
寡，
則
二
人
亦
應
斬
梟
矣
。
搶
奪
律
內
小
註
所
云•• 

「
人
多
而
有
兇
器
者
，
強
川

劫
也
θ
o

」
與
此
例
五
相
發
明
，
葦
謂
.. 

「
係
響
馬
，
則
照
此
例
斬
訣
梟
示
，
非
響
馬
，
則
仍
照
強
控
本
律
斬
訣
也
。
」
貴
得
謂
非
響
馬

帥
不
得
以
強
盜
論
乎
?

搶
奪
例
內
各
條
，
明
係
強
海
而
仍
以
搶
奪
論
，
與
此
例
頗
覺
參
差
。
觀
此
益
可
知
明
律
分
強
盜

、
搶
奪
為
二
鬥

強
議
應
加
梟
一
訊
者
，
除
殺
人
放
火
六
項
外
，
叉
有
響
馬
及
江
洋
大
盜
，
舊
例
共
計
八
項

:

後
叉
添
入
爬
越
入
城
行
劫
。
、

之
非
是
。

料
夥
行
劫
官
符
@

、
行
劫
叫
個
船@
、

組
船
水
手
行
劫
殺
人
@

、
山
東
省
結
拾
結
帽
弧
劫
得
蹄
@

、
川他
差
役
掃
過
案
內
掰
掠
人
口
等
情

@
、

兵
役
起
意
為
海
@

、

快
快
、

防
個
二
省
行
劫
後
彼
將
事
主
人
等
捉
回
制
服@
、
京
城
盜
犯
@

、
博
東
行
劫
夥
眾
四
十
人
以
上。
等

六
項
，
斬
泉
之
犯
日
多
，
立
決
尚
不
足
蔽
辜
矣
。

一
、
強
誰
內
有
老
瓜
娥

，

或
在
客
店
內
，
用
悶
吞
藥
施
等
物
，

迷
人
取
財
:

或
五
更
早
起
，
在
路
將
同
行
客
人
殺
害
。
此
種
兇
徒
，
擎
獲
之

日
，
務
必
先
將
同
路
，

並
研
容
有
無
別
處
行
劫
犯
棠
，

不
得
將
該
犯
解
住
他
處
。
於
被
監
處
叫w
m槳
，
俟
關
會
行
劫
各
案
嚨
，軍
口
供
到
日

，
非
明
具
旭
﹒
'
的於
恍
然
處
照
弧
路
得
財
律
θ

'

木
分
首
從
皆
研
;
仍
知
照
原
行
劫
之
處
張
掛
告
示
，論
眾
知
之
。

此
例
原
係
三
條
，
均
係
阱
怔五
年
定
例
，
乾
隆
五
年
修
併
。

【謹
按
】
上
一
肝
叭
用
樂
迷
人
仙
似
州。
相
峰
，
下
一
府
與
間
財
害
命
。
相
縛
，
而
治
罪
尤
殿
，
以
其
為
老
瓜
賊
也
。
因
係
怕
作
此
事
，

所
犯
不
止

一
架
可
H
K
以
從
服
懲
辦
。
從
前
真
正
弧
蹤
，
向
分
別
法
所
難
府
及
情
有
可
原
，
擬
以
研
決
發
迪
。
而
此
條
終
未
修
改
，
可
知

此
條
昕

一五
均
係
叭
叭
叭
化
，
叭
叫
幼
怖
止
一
次
者
不
同
，
狷
之
翩
翩
臨
門
內
如
有
和
陸
研
賊
@

一
類
是
也
。

明
火

持
川
憫
，
飾
門
入
室，

幼
仙
似
川
物
，
訓之
叫
你
;
利
比
，
川
的
刊
在
泊
帥
的
邀
幼者
也
;
江
作

大
裕
，
則
在
水
路
邀
劫
者
也
，
m
m
能
相
縛
，
而
治
罪
尤
蝦
。
此

老
瓜
M
X
扯

一
呼
布
刊
，

知
U
圳
川
叫
你，
而
知
於
m
u蹤
者
也
，
m
(丟
包
仙
仰
躺仰
之
以
扣
那
論
阿
拉
。
現
在
並
如
此
呼
案
件，
今
甘
情
形
不

例

不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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